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科研创新研究团队的建设与管理，

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根据

学校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设置遵循如下原则：服务于

国家战略要求；有利于科研工作开展和重点学科稳定、持续、

协调发展；有利于整合院内外相关学科资源和人才优势，建

成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科研团队、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

地；有利于打造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科研平台和具有社会

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第三条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是学院学科建设、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织载体，其基本任务是突出优

势学科，鼓励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开展创新性研究，培

养创新性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条件保障。    

第二章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的申请与设立 

第四条  申请建立科研创新研究团队的审批程序 

（一）新增科研创新研究团队由学院根据学科建设需要

统一规划，经学院组织专家论证，提交学院教授委员会进行

审议，党政联席会议审批通过后设立。 



（二）课题组由专任教师联合提出书面申请，提交相应

创新科研团队进行审核，经学院组织专家论证，择优评选，

提交学院教授委员会进行审议，党政联席会议审批通过后设

立。 

第五条  学院设立农村社会学、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

人口学及农业历史与社会变迁四个科研创新研究团队。其中，

农村社会学创新研究团队、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创新研究团

队及人口学创新研究团队依托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

点基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

创新研究中心”成立，农业历史与社会变迁创新研究团队依

托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第六条  学院在农村社会学、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人

口学及农业历史与社会变迁四个科研创新研究团队中设立

课题组，实行分级管理。每个课题组的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5

人，不超过 10 人。课题组的学术梯队要合理，有一定数量

的多学科中青年业务骨干。 

第三章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的运行与管理 

第七条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原则上设主任 1名（根据需

要可设名誉主任），一般应具有正高级职称，副主任 1 名，

秘书 1名；课题组原则上设组长 1名，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

秘书 1名。 



第八条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实行主任负责制，全面负责

研究团队的日常行政和科研管理等工作，聘期原则上为 3年，

聘期结束后可连续聘任。主任人选原则上由省部级重点研究

基地主任提名，经教授委员会审议、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

决定，副主任、秘书人选一般由主任提名产生。课题组组长

由课题组成员推荐、创新团队主任审核并同意、教授委员会

审议、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秘书由组长提名产生。 

第九条  鼓励专任教师跨系所、跨学科加入课题组。每

位专任教师只可申请加入一个课题组。专任教师以学院获批

成立的科研创新研究团队为基层单位进行项目申请、成果申

报、研究生培养等。 

第十条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工作目标：挖掘科研人员潜

力，整合资源，提高团队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和服务社会的能

力；促进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培育新的学科和科研增长点；

倡导优良的学术风气，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促进学院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 

第十一条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工作内容：承担学科建设、

评估等任务，完成所依托重点研究基地的日常工作，进行学

术讨论、交流等活动，聘请专家进行学术指导、咨询等，组

织科研项目申报、开展等工作，支持成员外出进修学习、参

加学术会议，定期提供科研工作与成果信息等。 

第十二条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的人员以院内为主，根据



工作需要可以聘任院外人员。院外人员不计算在团队实际人

数内，不享受学院经费支持。 

第十三条  学院结合各科研创新研究团队的人员数量、

发展规划和建设成效等客观实际需要，每年从学院经费中下

拨一定的运行经费，保障科研创新研究团队的日常工作。 

第十四条  经费以科研创新研究团队为单位，平均分成

两部分核拨：第一部分为基本业务运行费，第二部分为科研

成果绩效经费。经费用于支持科研创新研究团队和课题组开

展工作，不能平均量化、发放到个人。 

第十五条  加入课题组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任教师，其研

究成果在公开发表、正式出版时，应以学院现有国家和省部

级重点研究基地为优先署名单位，具体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

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

史文化研究中心。 

第十六条 学院对科研创新研究团队实行目标管理，每

年进行一次分类考核。考核内容除团队整体实力、成员协作

程度、学术活跃度、经费使用情况等共性指标外，重点考核

高层次科研项目获批、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学校和学院确

定的任务完成情况等。 

第十七条  科研创新研究团队每年应当向学院报送工

作计划，汇报工作开展情况，接受学院考核。课题组科研成



果增量连续三年低于 10%的，则自动解散，学院支持新的课

题组成立。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人文社会发

展学院科研机构管理办法》（人文〔2017〕15 号）予以废止。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